
新北市婦女婚育與就業關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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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為重要的生產要素之一，人力資源的品質與數量將影響一國的經濟發展。

隨著時代變遷，教育水準的提升、性別平權觀念的落實，加上女性經濟自主意識

的抬頭，女性勞動力對我國經濟之影響正逐年增加；然而女性在就業市場的黃金

時期，同時也是孕育下一代的適婚年齡，致部分女性必須在傳統文化對其家庭照

顧者角色期待與擁有經濟獨立自主的就業市場間做出抉擇，常為了生育及照顧家

庭而退離職場，故如何兼顧工作及婚姻家庭，並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係女性人

生重要課題，爰本文透過觀察了解婦女婚育對就業之影響，協助婦女就業，進而

降低女性人力資本的耗費與閒置，以作為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府)規劃相關政

策之參考。 

一、108 年我國女性勞參率為 51.4%，兩性勞參率差距減為 15.9 個百分點，明顯

較鄰國日韓為低，顯示我國兩性逐漸共同參與勞動市場 

勞動力參與率1(以下簡稱勞參率)是最常用來衡量一國人民參與勞動市場程

度之指標，民國 60 至 70

年代，我國從農業社會轉

為工業社會，勞力密集工

業提供當時女性許多的

就業機會，民國 80 年代

後，新興服務業的快速成

長，更是吸引大多女性投

入勞動市場。 

108 年我國女性勞

參率為 51.4%，低於亞洲

鄰國韓國 53.5%及日本

53.3%；而我國兩性勞參

率差距呈縮減趨勢，由

98 年之 16.8 個百分點縮

減至 108 年之 15.9 個百

分點，且明顯較韓國 20

個百分點及日本 18.1 個

百分點為低，顯示我國近

年兩性逐漸共同參與勞

動市場(圖一)。 

各國家之女性勞參

率易受國情及文化影響

                                                 
1 指勞動力占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的比率，也就是在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中有參與勞動的比率，即

勞動力÷15 歲以上民間人口×100%。 

 
圖一  108 年主要國家兩性勞參率 

資料來源：勞動部「國際勞動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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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108 年主要國家女性勞參率 

資料來源：勞動部「性別勞動統計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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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異，依年齡別觀察，108 年我國女性勞參率於 25 至 29 歲最高達 92.7%，且 25

至 39 歲均逾 80%，高於同年齡別之美國、日本及韓國；我國女性勞參率 40 至 49

歲仍達 74%以上，略高於韓國，日本因結婚、生產及育兒後復出職場再就業者明

顯增加，勞參率再度上升；50 歲以上美國、日本及韓國有隨子女成長而重返勞動

市場現象，我國女性則因料理家務及負擔照顧家人，勞參率明顯下降，其中 65

歲以上僅為 4.5%，低於韓國之 26.7%、日本 18.0%及美國 16.4%，因此我國中高

齡女性勞動力極具開發潛力(圖二)。 

二、六都及新北市女性勞參率與失業率概況 

衡量一國經濟概況除可參考勞參率外，失業率亦是國家重要之經濟指標，可

藉此觀察景氣的波動及復甦，高失業現象若持續，將衝擊國內經濟發展和社會安

定，甚至造成國家發展遲緩或停滯。 

(一) 108 年新北市女性勞參率高於全國，且女性失業率為六都最低 

觀察 108 年六都女性勞參率，新北市 51.6%高於全國之 51.4%，亦高於高雄

市 50.8%、臺中市 50.7%及桃園市 50.2%，低於臺南市 55.2%及臺北市 51.7%；再

觀察 108 年六都女性失業率，六都中以新北市與臺中市 3.4%最低，臺北市及桃園

市同為 3.6%，高雄市 3.7%，臺南市 3.9%最高(圖三)，將勞參率與失業率依矩陣

圖分析，分別有低勞參率及高失業率、低勞參率及低失業率、高勞參率及高失業

率及高勞參率及低失業率四種情形，其中新北市屬於高勞參率及低失業率，顯示

新北市女性就業環境佳。 

 
圖三  108 年六都女性勞參率與失業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二) 88 年至 108 年間新北市兩性勞參率差距縮小 7.1 個百分點，且女性失業率低

於男性，女性加入勞動市場之情形日益普遍 

觀察新北市近 20 年兩性勞參率，男性勞參率自 88 年 70.8%下降至 108 年

67.5%，女性勞參率則自 88 年 47.8%上升至 108 年 51.6%，兩性勞參率差距自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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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23 個百分點縮小至 108 年 15.9 個百分點，近年女性在教育水準提升下，加入

勞動市場之情形日益普遍，逐漸改變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 

進一步觀察近 20 年新北市男性、女性失業率，91 年及 98 年分別因為全球科

技網路泡沫化及金融海嘯影響，景氣低迷造成高失業率，近 20 年除 96 年男性與

女性失業率相同外，女性失業率皆低於男性，108 年新北市男性失業率為 4.1%，

女性失業率為 3.4%，勞動市場性別刻板印象已慢慢淡化，企業徵求人才逐漸轉變

為能力導向(圖四)。 

 
圖四  歷年新北市男性、女性勞參率與失業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三、108 年我國逾二成已婚婦女曾因結婚及生育(懷孕)而離職，最期望政府增加幼

兒托育及老人照顧服務 

依衛生福利部 108 年 15 至 64 歲婦女生活狀況調查結果，有 20.9%的已婚婦

女2曾因結婚而離職，曾復職者有 60.6%，平均復職間隔 54.1 個月；已婚婦女曾因

生育(懷孕)離職者占 22.7%，有 59.9%曾復職，平均復職間隔 52.8 個月，生育(懷

孕)第1胎的離職率為27.6%，年齡別中以15至24歲生育(懷孕)第1胎離職率59.5%

最高(表一)。 

表一  108 年已婚婦女曾因結婚及生育(懷孕)離職與復職情形 

按年齡分 

因結婚離職 因生育(懷孕)離職 
生育(懷孕) 

第 1 胎 

離職率(%) 

占已婚 

婦女比率

(%) 

曾復職 

(%) 

平均復職 

間隔時間 

(月) 

占已婚 

婦女比率

(%) 

曾復職 

(%) 

平均復職 

間隔時間 

(月) 

總計 20.9 60.6 54.1 22.7 59.9 52.8 27.6 

15 至 24 歲 11.7 76.4 8.2 25.1 42.7 13.7 59.5 

25 至 34 歲 13.2 69.3 25.0 25.7 51.6 24.8 37.3 

35 至 44 歲 18.2 62.1 44.2 23.7 59.0 37.5 28.2 

45 至 54 歲 21.2 66.4 56.6 21.8 68.3 61.1 24.2 

55 至 64 歲 26.3 53.3 67.2 21.6 56.8 72.1 26.6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15-64 歲婦女生活狀況調查報告」。 

                                                 
2 「已婚婦女」指有配偶、有同居伴侶、離婚、分居及喪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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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觀察 15 至 64 歲已婚婦女曾因結婚離職之離職原因以「準備生育(懷孕)」

占 39.88%為主，其次依序為「工作地點不適合」占 33.00%，「料理家務」占 13.99%；

15至64歲已婚婦女曾因生育(懷孕)第1胎離職之離職原因亦以「準備生育(懷孕)」

占 43.95%最高，「照顧家人」占 43.20%次之，顯示婦女在建立家庭後「準備生育

(懷孕)」對職場存在極大的影響，部分婦女為了家庭而犧牲，減少、放慢工作甚

至離開職場(表二)。 

表二  108 年婦女曾因結婚或生育(懷孕)第 1 胎離職之離職原因 

單位：%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15-64 歲婦女生活狀況調查報告」。 

婦女相關服務措施方面，高達 88.82%的婦女希望政府提供或加強服務措施，

服務措施項目以「增加幼兒托育及老人照顧服務」重要度332.69 最高，其次依序

為「落實彈性工作或友善工作環境」、「經濟協助」、「就業媒合服務」等措施，過

去傳統家庭中不管是幼兒，又或者是年邁的長輩多由婦女負擔照顧家庭的重責，

然而隨時代轉變越來越多婦女投入勞動市場，雙薪家庭日益普遍，使得婦女對於

政府能夠增加幼兒托育及老人照顧服務的需求增加，期望政府能成為堅強的支持

與後盾，讓女性沒有後顧之憂，安心出外工作(圖五)。 

 
圖五  108 年婦女希望政府提供或加強婦女服務方面之服務措施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15-64 歲婦女生活狀況調查報告」。 

附  註：重要度=第一優先比率×1+第二優先比率×2/3 +第三優先比率×1/3。 

四、新北市政府推動各項營造婦女友善就業政策，協助女性兼顧職場與家庭的平

衡 

新北市政府近年致力於落實性別平權，並營造對已婚婦女友善之就業環境，

在「增加幼兒托育及老人照顧服務」方面，市府廣設公托，設置平價且優質又專

                                                 
3 重要度=第一優先比率×1+第二優先比率×2/3 +第三優先比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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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托育環境，減輕家長負擔，讓市民安心托育，截至 109 年 12 月底已設置 86

家公共托育中心，核准收托幼兒數為 4,532 人，累計收托服務 1 萬 5,325 人次，

家外托育率高達 35%，明顯高於全國的平均值。除了照顧幼兒外，市府亦設置失

智失能的長輩日間可以到托老中心，由專業的照服員來照顧，截至 109 年 12 月

底止，已完成全市 49 處公共托老中心之設置，可服務人數 1,454 人，讓長者在地

安養，在地樂活。 

「落實彈性工作或友善工作環境」方面，鼓勵企業提供婦女部分工時及彈性

上下班的就業選擇；對企業訂有補助要點，鼓勵規劃辦理哺集乳室及托兒設施等

服務，補助金額及標準優於其他縣市，讓托育及照護不再僅是家庭的責任，也是

市府、企業和整體社會的共同責任；「經濟協助」方面，提供求職及各項津貼補

助，開辦幸福創業微利貸款方案，協助弱勢婦女可以達成穩定就業；「就業媒合

服務」方面，辦理就業促進研習課程及多樣化職前訓練課程，協助婦女學習就業

技能，並推動「支持婦女再就業服務計畫」提供具有就業意願及能力之弱勢婦女

就業服務，結合相關資源，排除其就業障礙，協助進入職場達經濟自主等相關政

策(表三)。 

綜上，市府透過整合全市婦女福利資源，推動各項相關政策，致力於推廣性

別教育宣導提升性別意識，落實性別主流化，不僅讓女性兼顧職場與家庭外，更

建構不同性別間彼此尊重的友善城市。 

表三  109 年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友善婦女其他政策 

宣導「補助事業單位設置哺集

乳室、托兒設施及措施計畫」 

為落實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23 條規定，規劃哺集乳室、托兒設施措施等宣導

事項，以實施性別工作平權，解決勞工子女托育問題。 

運用就業促進工具 提供求職交通補助金、臨時工作津貼、缺工獎勵補助、職場學習再適應計畫

補助、僱用獎助津貼、跨域津貼等，協助弱勢婦女進入職場。 

幸福創業微利貸款 為協助中低收入婦女透過創業脫離貧窮，進而達成穩定就業目的，開辦幸福

創業微利貸款方案，提供創業研習課程、專業顧問輔導、產品行銷等服務。 

辦理就業促進研習班及弱勢婦

女職前準備專班 

為提升婦女職場就業力，辦理適性就業、職涯規劃、求職技巧等就業促進研

習課程，透過講師針對課程主題授課，例如：履歷撰寫、面試技巧及職場趨

勢等課程，以促進婦女檢視自身能力及增進就業技能，並請各社服中心、單

親家庭服務中心及婦女團體等單位協助宣導課程訊息。 

協助女性就業培訓 為協助女性勞工學習就業技能，並輔導其順利返回就業職場，開辦資訊、美

容、服務、餐飲、工業、商業、照顧服務及家政等多樣化職類失業者職前訓

練課程，協助訓後婦女順利就業。 

一案到底與提供支持性就業服

務 

本府所屬各就業服務站台提供單一窗口、固定專人積極協助婦女就業。結合

專業民間單位資源，針對本市受暴婦女、特殊境遇、負擔家計、中高齡、生

活扶助戶等弱勢婦女，提供就業諮詢、陪同服務、個案管理等支持性服務，

並針對不同族群之失業婦女(中高齡、新住民、原住民、二度就業婦女等)規

劃適性課程，以協助其學習就業技能，進而順利就業。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